附件6

云南省现代物流产业统计监测制度

主要内容
一、调查目的

为实现我省现代物流主要指标与全国及周边省份的可对比性，进一步把握我省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结构、水平及产业运行状况，准确测算现代物流产业总收入、现代物流产业增加值、社会物流总额、社会物流总费用等现代物流产业发展指标，给各级政府部门制定有关现代物流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云南省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办法》等要求，制定本报表制度。

二、调查内容

本制度主要调查内容是调查物流业和物流相关行业规模（限额）以上企业所涉及的物流活动情况，企业物流成本情况表主要调查物流业和物流相关行业规模（限额）以上企业的物流成本情况，物流企业经营情况表主要调查物流企业的经营活动情况。

三、调查对象及范围

本制度基层调查表的调查范围为物流业各种经济类型法人企业以及物流相关行业规模（限额）以上法人企业。物流业企业是指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归属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G53-G60）的法人企业。物流相关行业规模（限额）以上企业包括从事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业和零售业等货物生产、流通的各种经济类型规模（限额）以上法人企业。

四、调查方法

本制度采用全部调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其中，物流业重点企业采取全面调查，物流相关行业规模（限额）以上企业采取重点调查。

本制度基层调查表按报告期分为年度报表和季度报表。其中，法人基本单位情况表为年报表，物流企业经营情况表和企业物流活动情况表为季度报表。

五、组织方式

由云南省商务厅统一组织实施。

六、数据发布

云南省现代物流产业统计监测数据、测算数据主动对外公布，可在部门间共享。

